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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竞价模型在无线电频谱配置的应用

刘纬华１，石文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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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资源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的实现机制，以无线电频谱为例，依据一阶密封拍卖原理，通过建立运营

商在无线电频谱拍卖过程中的不完全信息竞价模型，分析运营商的投标数量、竞价成功概率等因素对于运营商最优报价

的影响以及中标者数量对运营商期望利润函数的影响，并求解模型得出运营商报价的一般表达式． 分析表明，将拍卖机

制运用于无线电频谱资源分配，既充分体现频谱资源的经济价值，又有利于频谱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是在运营商利润

最大化前提下的优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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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日

益增加，无线电频谱资源作为一种战略性和稀缺

性的特殊自然资源得到了不断的开发和利用，也
逐渐释放出所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底，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占用公众移

动通信业务频段约 ２２７ ＭＨｚ，实现移动业务运营

收益达 ７ ７９２ 亿元，平均每 ＭＨｚ 频谱资源给运营

商带来的收入超过 ３４ 亿元．同时，无线电频谱资

源分配给监管机构也带来资源占用费收入，实现

了价值再分配．我国对频谱使用费实行政府定价

机制，２０１２ 年对运营商收取的公众移动通信全部

频谱资源占用费总计约 ３５ ５ 亿元，频谱单价约

１ ６００ 万元 ／ ＭＨｚ［１－４］，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无

线电频谱资源对经济影响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国

家，评估显示，无线电频谱使英国的 ＧＤＰ 每年增

长 １ １％，这种增长还将加速［５］ ．
认识频谱资源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的同

时，如何建立高效率的管理模式以提高资源配置

使用效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目前我国无线电频

谱的分配方式仍是以行政审批为主的相对单一的

模式，缺乏运用市场化方式来提高频谱资源配置



和使用效率的机制，导致频谱资源使用效率低．而
国际上多采用频谱资源市场化管理模式，美国自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以来就进行了超过 ３０ 多次频谱拍

卖［６］，此后，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对 ３Ｇ 无线通

信频段牌照进行了拍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率先

立法允许对频谱资源采用行政激励的定价方式

等，这种机制在提升频谱资源价值的同时，政府也

取得不菲收益［７］ ．
国内外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分配模式进行了

许多探讨，Ｃｏａｓｅ［８］ 是最早提出必须将“频谱看作

另一种生产要素，并且它的价值须通过自由市场

予以确定”．韩国的 Ｓｅｕｎｇ⁃Ｈｏｏｎ 等［９］ 首次将多属

性效用论（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ＵＴ）应

用于无线电通信领域，为韩国 ＭＩＣ（信息及通信

部）提供一个管理和分配频谱资源的依据．Ｇｅｒａｌｄ
Ｒ． Ｆａｕｌｈａｂｅｒ 等［１０］基于产权提出了一个合法的制

度，该制度可同时支持频谱的私有市场模型公共

物品模型，这将导致对于频谱资源的最有效分配．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ｅｂｂ［１１］ 认为无线电频谱许可证可以指

定个人允许使用和收发频谱的功率条件等，而灵

活的牌照政策允许使用权和技术的改变，这将导

致用户之间的明显干扰问题，基于此提出了一种

新的“频谱使用权” （ＳＵＲ）来限制牌照持有人不

准造成干扰．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频谱资源配置

研究．一是从技术角度，如谢玉鹏等［１２］、刘玉涛

等［１３］研究改进频谱分配算法以提升用户效用；一
是从管理角度，许若群［１４］指出目前我国最迫切的

是在加强政府管制的过程中，必须引入市场竞争，
使频谱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度与经济发展相适

应．史雅宁［１５］则主要阐述了市场机制作用下频谱

有偿分配的五种方式，包括拍卖、招标和二次交易

等，认为以市场机制对频谱资源进行分配有益于

提高频谱的利用率，并且能够有效地体现频谱资

源的经济价值．此类论文主要集中使用定性方式，
较少从定量角度研究．本文尝试构建一个运营商

的不完全信息竞价模型，分析在拍卖竞价过程中

运营商和管制者的决策行为以及对频谱分配机制

的影响．

２　 不完全信息竞价博弈模型

２ １　 基本假定

假设电信市场上有 ｎ ＋ １ 个运营商参与频谱

的市场竞价，中标者获得的潜在用户数为 Ｑ． 同
时，假设运营商 ｉ 的报价用 ｂｉ 表示，其含义为每年

支付的频谱占用费；运营商 ｉ 每年向每个用户的

净收益用 ｖｉ 来表示．并且运营商 ｉ的报价 ｂｉ 是 ｖｉ 的
函数，即且 Ｂ（∗） 是单调函数．这种假设是符合实

际的，因为运营商的报价是以收益为基础的．
为了不失一般性，研究运营商 ｋ 的竞价策略．

假设运营商 ｋ 在制定报价策略时认为其他运营商

也是理性的，他们的报价也是以收益为基础的，但
他并不知道其他运营商的单位用户收益 ｖ 的具体

数目，不过可以通过一些市场信息对它进行估计．
为了便于表述，我们假设运营商 ｋ 认为所有竞争

对手的单位收益 ｖ都服从［ｖｌ，ｖｈ］ 区间内的均匀分

布，其中 ｖｈ ＞ ｖｌ ．
２ ２　 模型建立

运营商 ｉ 的报价小于运营商 ｋ 的报价的概率

可以表示为

Ｐ（ｂｉ ＜ ｂｋ） ＝ Ｐ（Ｂ（ｖｉ） ＜ Ｂ（ｖｋ） ＝ ｂｋ） ＝
Ｐ（ｖｉ ＜ Ｂ －１（ｂｋ）） ．

所以如果运营商 ｋ竞价成功，那么其他 ｎ个运

营商的报价小于运营商 ｋ 的报价 ｂｋ， 此时用

Ｌｋ（Ｂ
－１（ｂｋ）） 来表示运营商 ｋ 竞价成功的概率

Ｌｋ（Ｂ
－１（ｂｋ）） ＝ Ｐｎ（ｖｉ ＜ Ｂ －１（ｂｋ）） ．

　 　 由于运营商 ｋ的单位收益 ｖ在区间［ｖｌ，ｖｈ］ 上

是均匀分布的，所以 ｖ 的分布函数为

Ｆ（ｖ） ＝ （ｖ － ｖｌ） ／ （ｖｈ － ｖｌ），
将它代入上式可以得到：

Ｌｋ（Ｂ
－１（ｂｋ）） ＝ Ｐｎ（ｖｉ ＜ Ｂ－１（ｂｋ）） ＝

ｖ － ｖｌ
ｖｈ － ｖｌ

æ

è
ç

ö

ø
÷

ｎ

． （１）

　 　 由于运营商的单位收益 ｖ 在区间［ｖｌ，ｖｈ］ 上

服从均匀分布，通过一个转换 ｖ′ ＝
ｖ － ｖｌ
ｖｈ － ｖｌ

可以将 ｖ

从区间［ｖｌ，ｖｈ］ 上转换到区间［０，１］ 上，这种转换

记为“→”，同时由于 ｋ可以代表任何一个运营商，
所以式（１） 在转换之后最后可表示为

Ｌｋ（Ｂ
－１（ｂｋ）） ＝

ｖ － ｖｌ
ｖｈ － ｖｌ

æ

è
ç

ö

ø
÷

ｎ

→ ｖｎ ＝ Ｌ（ｖ） ． （２）

那么，运营商 ｋ 的收益函数为

ｕｋ ＝ Ｑ × （ｖｋ － ｂｋ） ．
２ ３　 模型求解

运营商 ｋ 的最优报价策略就是使其期望支付

（利润）最大化，即：
ｍａｘ
ｂｋ

　 πｋ（ｂｋ） ＝ Ｑ × （ｖｋ － ｂｋ） × Ｌｋ（Ｂ
－１（ｂｋ）） ． （３）

　 　 由于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
ｄπｋ

ｄｂｋ

＝ ０，故对等

式（３） 两边关于 ｂｋ 求导，并令其等于 ０，有：

Ｌｋ（ｖｋ） ＋ ｂｋ ×
ｄＬｋ（ｖｋ）

ｄｂｋ

＝ ｖｋ ×
ｄＬｋ（ｖｋ）

ｄｂ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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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上式两边同时乘以
ｄｂｋ

ｄｖｋ
， 并将 ｂｋ ＝

Ｂ（ｖｋ） 代入，整理后得：

Ｌｋ（ｖｋ） ×
ｄＢ（ｖｋ）

ｄｖｋ
＋ Ｂ（ｖｋ） ×

ｄＬｋ（ｖｋ）
ｄｖｋ

＝ ｖｋ ×

ｄＬｋ（ｖｋ）
ｄｖｋ

．

同样因为 ｋ 可以代表任何一个运营商，可以

用 Ｌ′ 来表示
ｄＬ
ｄｖ

，因此任一运营商的竞价策略为

ｄＢＬ
ｄｖ

＝ ｖ × Ｌ′． （４）

　 　 对等式（４） 两边从 ｖｌ 到 ｖ 积分，得：

Ｂ（ｖ）Ｌ（ｖ） － Ｂ（ｖｌ）Ｌ（ｖｌ） ＝ ∫ｖ
ｖｌ
ｖ × Ｌ′ｄｖ ＝

　 　 　 ｖＬ（ｖ） － ∫ｖ
ｖｌ
Ｌ（ｖ）ｄｖ － ｖｌＬ（ｖｌ） ．

因为任一运营商的报价 ｖ ＝ ｖｌ 时，可认为其中

标的可能性等于 ０，即 Ｌ（Ｂ －１（ｂ） ＝ ｖｌ） ＝ ０，所以上

式化简后可得到运营商最优报价：

Ｂ（ｖ） ＝ ｖ －
∫ｖ
ｖｌ
Ｌ（ｖ）ｄｖ

Ｌ（ｖ）
． （５）

　 　 由于 ｖ 在区间［ｖｌ，ｖｈ］ 上均匀分布，将 ｖ 的分

布函数代入到式（５） 中，最后得：

Ｂ（ｖ） ＝ ｎ
ｎ ＋ １

ｖ － ｖｌ
ｖｈ － ｖ１

➝ｖ － ｖ
ｎ ＋ １

． （６）

　 　 再把报价函数（式（６））代入到期望利润函数

（式（３））中，可得：
π（ｖ） ＝ Ｑ × ［ｖ － Ｂ（ｖ）］ × Ｌ（ｖ） ＝ Ｑ ×

　 　 　 １
ｎ ＋ １

ｖ － ｖｌ
ｖｈ － ｖｌ

æ

è
ç

ö

ø
÷ × ｖｎ → Ｑ × ｖ

ｎ ＋ １
× ｖｎ ＝

　 　 　 Ｑ × ｖｎ＋１

ｎ ＋ １
． （７）

２ ４　 模型分析

通过对模型的求解，最后可以得到中标运营

商的中标概率 Ｌ（ｖ）、报价函数 Ｂ（ｖ） 和期望利润

π（ｖ） 的函数表达式．对于这些表达式，首先从报

价函数 Ｂ（ｖ） 的一般式（式（５）） 可以看出影响运

营商的最优报价的主要因素是其自身的单位收益

和中标概率．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报价

函数 Ｂ（ｖ） 中的
∫ｖ
ｖｌ
Ｌ（ｖ）ｄｖ

Ｌ（ｖ）
看作是运营商参加投标

所希望得到的期望利润，这很显然也是刺激运营

商参加拍卖的动力所在．
其次，当把运营商的单位收益 ｖ 的函数区间

从区间［ｖｌ，ｖｈ］ 转化到区间［０，１］ 上时，由于０ ＜ １
－ ｖ ＜ １，当中标运营商的单位收益 ｖ保持不变时，
随着参加竞标的运营商的数量 ｎ ＋ １的增大，运营

商中标的概率 Ｌ（ｖ） 和中标利润 π（ｖ） 逐渐减少，
中标报价 Ｂ（ｖ） 逐渐提高，并且当 ｎ → ∞ 时中标

概率 Ｌ（ｖ） →０、中标报价 Ｂ（ｖ） → ｖ以及中标利润

π（ｖ） → ０，这说明参加投标人越多，运营商之间

的竞争就会越激烈，相应他们的报价就越高；当投

标人趋于无穷时，中标运营商几乎得不到任何经

济利润．当然，现实中的投标人是有限的，他们会

根据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是否参加竞标．但
模型的意义在于尽可能让更多的运营商参加频谱

的拍卖既可以通过竞价来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又
可以通过竞价使管制者在频谱方面的收益最大

化．
模型还表明，管制者最终选择的报价最高的

运营商是在其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中标的，并且

运营商不参加投标的经济利润为零，而参加投标，
其期望利润为正，所以可以认为这种招标机制能

够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和个人理性约束两个原则，
因此说明将拍卖机制运用于频谱资源配置中是合

乎理性而又经济有效的．

３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模型的构建和分析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影
响运营商对于频谱资源的最优报价主要包括运营

商收益情况、参加竞标的运营商数量、中标概率等

因素．当运营商的单位收益保持不变时，他的最终

中标概率和期望利润随着参加竞标的运营商数量

的增加而不断减少，随着中标运营商数量的减少

而不断增大；而运营商的报价函数随着参加竞标

的运营商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其政策涵义在

于管制者利用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可以在保证运营

商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频谱资源的优化配

置，同时还实现了配置成本最小化．由于目前国内

尚无对基础电信业务的频谱资源拍卖实践，本研

究还是假设情况下的模型分析，今后随着实践的

发展，还需要增加仿真模型的研究和论证．基于本

文的分析过程和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在技术中立和包容开放原则指导下，加快

业务相互开放，实质性推进三网融合，实现电信、
互联网、广电主体业务相互开放和相互进入．在此

基础上，启动新一轮通信行业重组，放宽境外和民

营资本进入门槛，优化市场结构，使更多的竞争主

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多家竞争实力相当的通信

运营商，加快形成有效有序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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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善政策法规框架体系，为引入市场化配

置方式提供法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五章第五十条明确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

于国家所有．”在国家法律层面首次规定无线电频

谱资源的国有属性，但在资源资产权能的其他方

面如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方面则无具体规

定．现行《电信条例》规定：电信资源的分配可采用

指配和拍卖的方式，频谱资源有偿使用有了法律

基础，无线电管理部门也在开始研究频谱资源有

偿出让的可能．但从目前的实践看，除个别移动互

联网业务的频段有采用招标，大部分频段，特别是

基础电信业务的频谱尚无采用市场化配置的迹

象，与当前无拍卖等配置方式的实施细则有关．因
此，修订现有法规，完善实施细则，提高频谱资源

市场化配置方式的可操作性成为当务之急．
３）整合分散的监管职能，建立统一监管体系．

改革现有通信监管体制，探索建立信息通信行业

的统一管理体制．实行公平公正但又区别的监管

政策，对确属自然垄断行业和环节实行价格管制，
对增值业务和创新业务，如物联网、智慧网、微信

等采取包容开放和事后监管的方式，促进信息通

信产业的混业经营、互相进入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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